



关于开展全校办公资产配置
专项盘点清查的通知
 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为精准掌握全校办公资产配置、使用及存量现状，夯实资产账实相符基础，防范资产闲置浪费与流失，提升资产使用效益，依据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及学校资产管理要求，决定开展全校办公资产配置专项盘点清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清查范围及核心内容
1. 清查范围：各单位、部门办公场所内在用、闲置、待报废的各类办公资产，及管辖范围内公用办公区域资产。
2. 核心内容：核查配置规范性（是否超标准配置及原因）、账实一致性（台账与实物信息是否对应）、使用状态（在用、侍报废、闲置等资产存量）、权属清晰性（是否存在擅自调拨、转借、处置资产情况）。
二、盘点清查工作时间安排
1. 自查梳理（2026年1月8日—1月17日）：各单位指定专人建资产台账，逐室逐件自查，填写《内蒙古艺术学院办公资产配置情况清查登记表》，梳理问题及原因。
2. 汇总上报（2026年2月27日—3月16日）：完成登记表审核、签章后，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；逾期未报视为无资产或自查无问题，后续核查发现问题由部门承担全部责任。
3. 专项核查（2026年3月17日—3月31日）：国有资产管理处组建核查小组实地核验，对自查不认真、数据不准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。
4. 总结整改（2026年4月1日—4月10日）：汇总清查情况形成报告，督促问题单位整改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三、工作要求
1. 落实主体责任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摸清资产底数，不瞒报、不漏报、不虚报。
2. 确保数据精准：严格对照配置标准及管理规定核对实物，如实填报数据，做到账账、账实相符；超配及闲置问题需说明情况并提整改思路。
3. 严守时间节点：按要求完成自查、上报等工作，逾期未完成或自查流于形式的单位将上报学院通报；核查确认超标准配置的单位，当年不予受理其办公资产采购申请，并暂缓后续配置审批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 健全长效机制：以清查为契机整改管理薄弱环节，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，规范领用、登记、处置流程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内蒙古艺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
2026年1月7日



附件一
	办公资产清查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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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盘点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资产工作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政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

填表说明：产权归属清晰：无产权纠纷的固定（无形）资产填写“是”，否则填写“否”；盘点结果：按 “盘盈”、“无盈亏”、“盘亏” 选择填列；资产现状：按“在用”、“出租出借”、“闲置”、“毁损待报废”、“其他”选择填列；备注：配置资产是否超标，不超标不填，超标写明超标原因，并另附佐证材料。
